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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08年普通高校新生入学和部分高职高专院校补充

录取有关工作的通知 

 
(闽教学〔2008〕37号)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普通高校： 

  为了做好我省普通高校新生入学和部分高职高专院校补充录取工作，进一步加强学籍学历管理，

规范高校的招生行为，消除高等教育学籍学历管理中的问题和隐患，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认真做好高校新生入学资格的复查工作 

  新生必须持经省级招办核准录取的高校录取通知书，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到校办理入学

注册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报到者，应当书面向学校提出请假申请。未经请假或逾期未注册者，除

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新生入学后，高校要认真做好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

作，认真核对新生录取信息，包括新生本人及其姓名、考生号、身份证号等。凡背离国家招生体制、

未经生源地省级招办办理录取手续而擅自招收入校的学生一律不予新生学籍电子注册。 

  二、加强国家高等教育学籍学历政策的宣传工作 

  新生入学期间，各高校要积极开展国家高等教育学籍学历政策的教育和宣传活动，要把教育部印

发的《高校学生获得学籍及毕业证书政策告知》（大型宣传报，已分发到各高校）张贴到学校新生报

到处、宣传橱窗、图书馆、食堂等学生集中的公共场所，使每个学生都清楚学籍电子注册、学籍学历

取得等要“经过省级招办办理录取手续，入学复查合格、进行学籍电子注册才能获得学籍”，“具有

学籍的学生才能获得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以及各类学生毕业时将取得的毕业证书内容格式等基本程

序与政策。 

  各高校要认真处理学生经指定程序查询后反馈的意见，对在指定网站不能查到学生本人学籍电子

注册信息的，要及时核实，属于工作遗漏的，要及时联系生源地省级招办补报录取信息，对反映信息

有误的，按有关规定给予纠正。学校所举办的各类自考助学班或其他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办学形式要

向学生明示办学性质，对新生入学前后可能出现的个别学校或中介等混淆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违规招

生等情况，要按照国家学籍学历管理政策及时予以澄清并做好善后工作。 

  三、及时完成未报到新生录取信息的核销工作 

  各高职高专院校对未经过法定入学报到程序或明确表示放弃入学资格的考生应及时进行学籍核

销，并填写《福建省2008年高职高专院校未入学报到考生花名册》（附件1）、《福建省2008年高职高

专院校未入学报到考生情况统计表》（附件2）和《福建省2008年高等教育补充录取分专业招生计划》

（附件3）。凡在《福建省2008年高职高专院校未入学报到考生花名册》中的考生学籍将予以注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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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各高职高专院校应将填写好的附件1、附件2和附件3于9月17日前寄达（或

送达）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作为核实本校需要补充录取计划的依据，凡逾期未报送的视为已完成招

生计划，不需参加补充录取。凡虚报招生计划执行情况的，将在明年安排的招生计划基数中进行相应

扣减。 

  各高校要严格执行招生规定，严禁院校以新生报到率不理想、办学尚有余力或先入学再补办录取

手续等为由，在未经生源地省级招办正式办理录取（含补录取）手续之前，擅自招收落榜考生进校

“跟读”。如发现违规行为，将视情况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四、规范做好高职高专院校补充录取工作 

  为了确保高职高专院校能够较好地完成招生计划，安排9月下旬进行部分省内高职高专院校的补充

录取工作。补充录取工作按今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定的各项政策（包括照顾政策）、最低录取

控制分数线以及具体实施办法规定执行。参加补充录取的高校仅限于未完成省教育厅、省发改委闽教

发〔2008〕52号文下达招生计划的高职高专院校（含招收专科的民办本科院校），“高职单招”以及

公办本科院校的专科层次不再进行补充录取。 

  五、组织开展对新生入学相关工作的检查 

  有关设区市教育局要按照教育部及我厅有关文件的要求，在近期组织人员对属地的民办院校新生

入学相关工作进行检查，特别是对学校招生行为及学籍电子注册工作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认真落

实高校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和相关宣传落实情况，了解新生对学籍电子注册、学籍学历政策知晓程

度，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招生、学籍方面的问题和隐患，我厅将视情况组织对部分院校进行抽查。 

附件： 

1、福建省2008年高职高专院校未入学报到考生花名册 

2、福建省2008年高职高专院校未入学报到考生情况统计表 

3、福建省2008年高等教育补充录取分专业招生计  

  福建省教育厅 

  二○○八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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